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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 

若干工作的通知 

 

工程教指委秘［2017］8 号 

 

各培养单位:  

现将推进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若干工作通

知如下，请各有关单位参照执行。 

一、实施《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、开

放基地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 

2009年以来，各培养单位积极加强与政府、行业、企业的合

作，先后建设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联合培养实践基地，对提高工

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。根据“关于委

托开展示范性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遴选及经验推广工作

的函”（教研司便字 20140607 号），为更好地总结经验，发挥示范

引领作用，经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教指委）研究，决定从 2014年起，开展“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

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”的评选活动。 

自第一届评选活动开展以来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迈上一个新

台阶。同时，随着形势的发展，也产生了由行业或地方政府支持、

面向全国相关培养单位，重点服务于行业或区域发展、综合实力

强且培养条件良好的产学研平台。 

为进一步推进并规范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工作，促进基地建设



 

全 国 工 程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指 导 委 员 会 
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工程专业学位工作委员会 

 

 

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/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工程专业学位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

地址：北京市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 邮编：100084  电话：010-62782041 传真：010-62775555 官网：www.meng.edu.cn       

电子邮件：gcss@tsinghua.edu.cn 

和联合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，教指委研究制定了《管理办法》，对

基地的冠名、应具备的条件、申报要求等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。

经教指委研究，决定依据《管理办法》开展第三届“全国工程专

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”、第一届“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

究生联合培养开放基地”评选活动，对第一届“全国示范性工程

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”进行阶段性审核工作。 

2014 年 6月 12日发布的《全国示范性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

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评选办法》（工程教指委[2014]6号）

废止。 

二、开展第三届“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

地”评选申报工作（以下简称示范基地） 

1.申报单位：符合《管理办法》中有关要求的培养单位自愿

申报，每个培养单位限报一个示范基地。如申报数量超过 1 个视

为形式审查不合格。 

2.请申报单位认真总结联合培养实践基地建设的成功经验和

模式，按照《管理办法》（附件一）的要求撰写、填报申请材料（附

件二、附件三、附件四），于 2017 年 4 月 10日前，将申报材料发

送教指委秘书处。 

3.申报安排： 

（1）登录 http://www.meng.edu.cn/； 

（2）点击“登录内网”； 

（3）输入培养单位代码、自设的密码； 

（4）从“资源信息下载”栏目下载申报材料模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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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4 月 5日—10 日期间，通过“工作文档传递”栏目传送

申报材料压缩包（包含申报表（pdf 格式）、基地信息表（excel

格式）、基地建设情况及经验介绍（word 格式）、基地照片（jpg

格式））。 

（6）本次申报不接受纸质材料，只接受电子版材料，逾期报

送的材料将不予受理。 

三、开展第一届“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开放基

地”的认定申报工作（以下简称开放基地） 

1.申报单位：符合《管理办法》中有关要求的产学研平台自

愿申报。 

2.请申报的产学研平台根据《管理办法》完成有关申报工作。

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前，通过邮件将申报材料发送教指委秘书处

的邮箱：gcss@tsinghua.edu.cn。 

3.本次申报不接受纸质材料，只接受电子版材料，逾期报送

的材料将不予受理。 

四、开展对第一届“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

养基地”的阶段性审核工作 

1.根据《管理办法》，教指委对获得荣誉称号的示范基地和开

放基地采取荣誉称号有效期的管理制度，有效期为三年，有效期

满需重新审核。经审核不合格的予以撤销相应的荣誉称号。 

2.请获得第一届“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

基地”的培养单位（附件五）认真总结示范性基地的建设和运行

情况，重点介绍实践基地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的实质作用、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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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，形成总结报告 PPT。 

3.教指委将召开阶段性审核工作会议，会议通知另行发布。

未进行总结或拒绝参加审核工作会的单位，视为自动放弃有关荣

誉称号。 

 

附件： 

一、《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、开放基地

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

二、“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”申报表 

三、申报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信息表 

四、基地建设情况及经验介绍（框架） 

五、获得第一届“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

基地”荣誉称号的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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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

 

 

抄报：教指委全体委员、各工程领域协作组 


